附件3

永春县技能大师（名师）工作室带徒授艺

徒弟培训补贴申报流程

一、受理时间：技能大师工作室于每年11月1日至11月30日提出申请，经县人社局或行业主管部门审查后，报县人社局核准。

二、应提交的材料：

1、填写《永春县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徒授艺徒弟培训补贴申请表》（附后）；

2、大师的身份证、荣誉称号、专业技术职称和职业资格证书、获奖证书复印件；

3、徒弟的身份证、专业技术职称、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术等级证书、学历证书、获奖证书复印件；

4、带徒授艺协议书复印件；

5、大师工作室所属单位账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。

三、结果公示。经县人社部门审核合格后，将结果公示在永春县政府网等网站。

四、补贴拨付。核准后，每年由县人社局按一定程序拨付给技能大师工作室所属单位，再由单位拨付给徒弟个人账户。



永春县技能大师（名师）工作室带徒授艺

徒弟培训补贴申请表
	大师工作室名称
	

	大师姓名
	
	电话
	

	徒弟

基本情况


	姓 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
	
	文化程度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职 称
	
	电话
	

	
	获奖情况
	

	
	拜师期限
	年      月至        年      月

	
	培训前技能等级
	
	培训后技能等级
	

	
	主要成效
	

	
	徒弟级别
	
	申请补贴标准
	每月        元

	本人郑重承诺：

以上所填报资料真实有效，如弄虚作假，本人愿意承担相关责任。

徒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县人社局或行业主管部门考核意见
	（盖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审

批

部

门

意

见
	补贴对象
	核定补贴标准
	月数
	补贴金额合计

	
	
	
	
	

	
	 （盖 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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